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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23007759][bookmark: BKQY]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代替DB21/T2521-2015《化学合成制药安全生产技术规程》，与DB21/T2521-201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更新并增加了部分引用文件；
——更新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厂址、总平面布置中对部分旧条款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规划、水位和地质、水源和电源等提出相关要求；
——厂房和仓库中更新相关部分条款，并增加了采暖通风和仓库储存特殊要求等相关内容；
——工艺装置中对章节进行了调整，按照一般规定、工艺系统、生产设备设施进行了重新划分，对部分旧条款进行了修改，并增加了工艺系统和设备的相关安全要求；
——罐区及管线中补充储罐防火堤内储罐布置、管道走向、管道凝液排放、特殊物料连接管道等相关内容：
——电气设施中对部分旧条款进行了修改，增加了防雷、仪表、防爆电气检测和检验的要求，并增加了防触电、应急电源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_GoBack]——组织机构中增加了注册安全工程师配备和管理制度制定的7要求，以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按比例配备的要求。
本文件由辽宁省应急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人：夏术军、宋荣全、冯冰、姚丹丹、郭洋、高成凤。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于2015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5-1号，联系方式：024-××××××××。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萃路4-2号，联系方式：024-23892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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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合成制药安全生产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422828923][bookmark: _Toc423007760][bookmark: _Toc423007378]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化学合成制药企业厂址、总平面布置、厂房与仓库、工艺装置、罐区及管线、电气设施、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措施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化学合成制药企业的设计。其它类型制药企业，可参照执行。化学合成制药企业工程设计除应遵守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422828924][bookmark: _Toc423007379][bookmark: _Toc42300776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387  工业企业厂内铁路、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60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标准
GB 50201  防洪标准
GB 50351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GB 50457  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计标准
GB 50489  化工企业总图运输设计规范
[bookmark: 1]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1283  精细化工企业工程设计防火标准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编制导则
[bookmark: _Toc422828925][bookmark: _Toc375573657][bookmark: _Toc423007762][bookmark: _Toc423007380]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375573658]化学合成制药  chemical synthesis of pharmacy
采用一个化学反应或一系列化学反应生产药物活性成分的过程。
[bookmark: _Toc375573659]耐火极限  Fire resistance rating
在标准耐火试验条件下，建筑构件、配件或结构从受到火的作用时起，到失去承载能力、完整性或隔热性时止的所用时间，用小时表示。
[bookmark: _Toc375573660]罐组 a group of storage tanks
布置在一个防火堤内的一个或多个储罐。
[bookmark: _Toc375573661]防火间距  Fire separation distance
防止着火建筑的在一定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且便于消防扑救的间隔距离。
[bookmark: _Toc375573662]防火分区 Fire compartment
在建筑内部采用防火墙、楼板及其他防火分隔设施分隔而成，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火灾向同一建筑的其余部分蔓延的局部空间。
[bookmark: _Toc375573663]明火地点Open flame location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民用建筑内的灶具、电磁炉等除外）。
散发火花的地点Sparking site
有飞火的烟囱或进行室外的砂轮、电焊、气焊（割）等作业的固定地点。
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Focus on supervision of dangerous chemicals
是指列入《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名录》的危险化学品以及在温度20 ℃和标准大气压101.3 kPa条件下属于以下类别的危险化学品：
——易燃气体类别1（爆炸下限≤13 %或爆炸极限范围≥12 %的气体）；
——易燃液体类别1（闭杯闪点<23 ℃并初沸点≤35 ℃的液体）；
——自燃液体类别1（与空气接触不到5 min便燃烧的液体）；
——自燃固体类别1（与空气接触不到5 min便燃烧的固体）；
——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类别1（在环境温度下与水剧烈反应所产生的气体通常显示自燃的倾向，或释放易燃气体的速度等于或大于每公斤物质在任何1min内释放10 L的任何物质或混合物）；
——三光气等光气类化学品。
危险化品重大危险源Major hazard installations for hazardous chemicals
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储存、加工、使用或经营危险化学品，且危险化学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
[bookmark: _Toc375573666][bookmark: _Toc423007381][bookmark: _Toc423007763]厂址、总平面布置
[bookmark: _Toc375573524][bookmark: _Toc375573667]厂址选择
[bookmark: _Toc375573668][bookmark: _Toc375573685]项目选址应符合国家工业布局、城乡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得要求。
厂址选择应全面考虑建设项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拟建项目地区的地形地貌、水文地质、当地区域规划、环境保护等各种因素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论证，选定技术可靠、符合安全、卫生、环保要求的建设方案。
[bookmark: _Toc375573669]厂址选择不应充分考虑地震区、泥石流、流沙、严重滑坡、溶洞等等地质因素以及雷暴、沙暴等气象危害，采取可靠技术方案，避开断层、滑坡、泥石流等地区。
厂址应不受洪水、潮水和内涝的威胁。凡可能受河、海、水库或山洪威胁的企业的场地高程设计，应符合GB 50201的有关规定，如不可避免此类地带时，必须采取防洪、排涝的防护措施。
厂址应避开采矿陷落区、水坝(或大堤)溃决后可能淹没地区，与公共设施、军事管理区、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河流等应符合GB 50489、GB 50160等标准所规定的距离要求。
化学合成制药企业与相邻工厂或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51283、GB50160的有关标准规定。
企业应采取防止未经达标处理的水体排出厂外的措施。措施包括设置事故水池、事故水罐、提高污水处理能力等。
厂址应具有满足建设工程需要的水文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条件。
厂址应具有满足生产、生活及发展所必需的水源和电源。水源和电源与厂址之间的管线连接应尽量短捷，且用水、用电量（特别）大的工业企业宜靠近水源及电源地。
[bookmark: _Toc375573525][bookmark: _Toc375573675]总平面布置
[bookmark: _Toc375573676]企业厂区总平面应根据厂内各生产系统及安全、卫生要求，结合地形、风向等条件，按功能要求进行合理分区布置。企业预留的发展用地应满足生产设施、辅助设施、公用工程、交通运输、仓储及管线等设施的需要。
[bookmark: _Toc375573677]厂内火灾危险性较高、散发烟尘、毒气的生产区应布置在全年最小风频率的上风向，行政区、辅助区宜位于全年最小风频率的下风向。
[bookmark: _Toc375573678]储存甲、乙、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堆场、仓库、罐区应归类分区，宜布置在厂区边缘地带，并应远离明火或散发火花的地点。
生产区、行政区、辅助区的总体布局应合理，不应互相妨碍。办公楼、维修车间、化验室等人员较多的场所宜布置在厂前区面向厂前道路一侧。
[bookmark: _Toc375573680]企业应设置至少两个出入口，企业应合理地组织货流和人流，危险货物的运输应有规定的路线，不宜与人流及其它货流混行或平交。应避免进出厂的主要货流与企业外部交通干线的平面交叉。
[bookmark: _Toc375573681]厂内铁路、道路应避免交叉。铁路、道路运输的设置应符合GB 4387的有关规定。
厂内道路应根据交通、安全、消防和分区的要求合理布置。厂内主干道的最大纵坡不应大于6 %，甲、乙类危险场所的消防道路应为环形，消防车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0 m，保证消防及应急车辆的畅行无阻。
厂内的绿化宜选择含水分较多的树种；生产区域不应种植含油脂较多的树木；罐区防火堤内不应进行绿化。
[bookmark: _Toc375573684]公路、地区架空电力线路不应穿越生产区，地区输油（输气）管道不应穿越厂区。
应根据工厂总体布置的要求、生产过程的性质和设备特点确定预留区的位置。
[bookmark: _Toc423007382][bookmark: _Toc423007764]厂房与仓库
[bookmark: _Toc375573526][bookmark: _Toc375573686]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687]厂房与仓库的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安全疏、防火分区、层数及面积应符合GB 50016的有关规定。有火灾、爆炸危险场所的建(构)筑物的结构形式以及选用的材料，应符合防火、防爆的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688]有爆炸危险的厂房与仓库应设置泄压设施，其泄压值应符合GB 50016的有关规定。泄压设施的设置应避开人员密集场所和主要交通道路。
厂房和仓库的供暖、通风等设施应符合GB50019的相关规定。事故通风的通风机应分别在室内及靠近外门的外墙上设置电气开关。
生产、储存高度和极度危害毒物的厂房和仓库，其墙壁、顶棚和地面均应光滑，便于清扫，并应加设必要的保护层及专门的清洗设施。
[bookmark: _Toc375573527][bookmark: _Toc375573689]厂房
[bookmark: _Toc375573690]散发比空气重的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甲类厂房以及有粉尘、纤维爆炸危险的乙类厂房，应采用不发火花的地面。采用绝缘材料作整体面层时，应采取防静电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691]有爆炸危险的车间应布置在单层厂房内，如因工艺需要厂房为多层时，则应布置在最上一层，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内。
[bookmark: _Toc375573692]有爆炸危险的工序或设备的厂房宜单独设置，如必须与非防爆厂房贴邻时，应一面贴邻，且两者之间用防火墙或防爆墙隔开。
[bookmark: _Toc375573693]生产或使用相同爆炸物品的房间，宜集中在一个区域。
[bookmark: _Toc375573694]变、配电所不应设置在甲、乙类厂房内或贴邻建造，且不应设置在爆炸性气体、粉尘环境的危险区域内。供甲、乙类厂房专用的10kV及以下的变、配电所，当采用无门、窗、洞口的防火墙隔开时，可一面贴邻建造。乙类厂房的配电所必须在防火墙上开窗时，应设置甲级防火窗。
[bookmark: _Toc375573695]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总控制室应独立设置。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分控制室宜独立设置，当贴邻外墙设置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3.00 h的防火隔墙与其它部分隔开，并应设置独立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洁净厂房的设计应符合GB 50457，洁净厂房有火灾、爆炸危险的还应符合GB 50058的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528][bookmark: _Toc375573696]仓库
[bookmark: _Toc375573703]应根据储存物料的特性确定存储条件，防止温度、湿度等的变化对物料产生安全影响。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计应根据危险化学品的性质、危害程度和储存量设置独立的危险化学品仓库，并应根据生产需要和储存物品的火灾性、爆炸性、毒性、腐蚀性等特征，确定仓库的设计要求。
危险化学品仓库内的设计应严格执行危险化学品的配置规定。应根据仓库内各类危险化学品的化学性质、火灾危险性确定隔离、隔开、分离的储存方式，相互禁忌或消防要求不同的危险化学品不应混放混存。
剧毒化学品、易燃气体、氧化性气体、急性毒性气体、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和混合物、氯酸盐、高锰酸盐、亚硝酸盐、过氧化钠、过氧化氢、溴素应分离储存。
低、中闪点液体、一级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类应储存于一级耐火建筑的库房内。
厂房内设置中间仓库时，甲、乙类中间仓库应靠外墙布置，其储量不宜超过1昼夜的需要量。
危险化学品仓库应根据危险化学品性质设计相应的防火、防爆、防毒、防腐、泄压、通风、温度调节、湿度、防雨雪、防雷电等设施，并应配备消防设施及器材、安全标志和人员个体防护装备。
[bookmark: _Toc375573700]储存剧毒化学品的仓库，应执行"五双"管理制度，即：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账，并应设置报警、防盗、监控设施。
甲、乙类危险化学品仓库内不应设办公室、休息室，并不应与其贴邻建设。办公室、休息室设置在丙类厂房内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5h的防火隔墙和1.00h的楼板与其他部位分隔，并应至少设置1个独立的安全出口。汽车不应进入甲、乙、丙类危险化学品仓库。
[bookmark: _Toc375573702]储存液体物品的仓库应设置防止液体流散的设施。
储存物料堆码应整齐、牢固、无倒置，不应遮挡消防设备、安全设备、安全标志和通道。
[bookmark: _Toc423007383][bookmark: _Toc423007765]工艺装置
[bookmark: _Toc375573529][bookmark: _Toc375573704]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705]生产工艺安全设计应符合人-机工程的原则，以便最大限度地降低操作者的劳动强度以及精神紧张状态。
具有危险和有害因素的生产装置，应采用机械化、自动化及智能化技术，实现遥控、隔离操作。
应选用没有危害和危害较小的生产物料。若使用给人员带来危险和有害作用的生产物料时，则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并制定使用、处理、储存和运输的安全标准。
应采用没有危害或危害较小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拟采用前应进行安全风险评估或工艺危险性分析。
工艺系统
[bookmark: _Toc375573706]较高危险度等级的反应工艺过程应配置独立的安全仪表系统，其安全完整性等级应在危险与可操作性研究（HAZOP）和层次保护分析（LOPA）的基础上，通过风险分析确定。
使用或生产甲、乙类物质的工艺系统优先采用密闭设备，当不具备密闭条件，应采取有效的安全环保措施。
宜采用不燃性溶剂代替易燃溶剂，危害性较小的溶剂代替危害性大的溶剂。各种溶剂应回收、精制处理后循环使用。应采用无废或低废工艺技术，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量。
生产、储存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根据本企业工艺特点，装备功能完善的自动化控制系统，严格工艺、设备管理。对使用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数量构成重大危险源的企业的生产、储存装置，应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实现对温度、压力、液位等重要参数的实时监测。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应确定重点监控的工艺参数、安全控制的基本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707]有毒或易燃、易爆的生产过程，为防止物料泄漏，对重要阀门宜采用手动和自动控制。对高毒、剧毒的岗位，宜隔离操作或远距离操作。
[bookmark: _Toc375573708]具有易燃、易爆、高温(或深冷)、高压(或高真空)的生产过程，应设计可靠的监测仪器、仪表，并设计必要的自动报警和自动联锁系统。
[bookmark: _Toc375573712]高毒、剧毒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学品的配料、加料过程宜采用密闭的自动操作，如不能实现，工人应配备相应的个体防护用品。
涉及固体、液体加料现场操作的，原则上应设置密闭、自动加料装置。因物料特性、工艺特点和装备设施等因素确实无法实现密闭、自动加料的，应采取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14]粉状原料的上料、加料、包装处应设置除尘设施。
[bookmark: _Toc375573715]可能有可燃、有毒气体泄露的封闭作业场所应设计良好的通风系统，设计必要的检测和自动报警装置，并与通风设施联锁。
严禁将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并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气体混合排放。
[bookmark: _Toc375573718]采用焚烧处理含有机物的废气、废液的设施时，应设置安全系统，系统应包括检测、报警、应急等三部分。焚烧设施报警内容应包括：焚烧系统主要工况和运行参数偏离正常运行范围；电源故障；热工监控系统故障；有毒有害气体超标；主要辅助设施故障；辅助燃料供应系统故障。
化学合成制药企业消防设施应符合GB 501283和GB50974的有关规定。
生产设备设施
工艺设备本体(不含衬里)及其基础，管道(不含衬里)及其支、吊架和基础，设备和管道的保温层应采用不燃材料。
[bookmark: _Toc375573713]设备紧急泄放的高毒、剧毒物质应引至安全地点，不应直接排入室内和大气。
[bookmark: _Toc375573720]明火设备应集中布置在装置的边缘，应远离可燃气体和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设备及储罐，并应布置在这类设备的上风向。
[bookmark: _Toc375573721]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工艺、储罐和管道，根据介质的特点，应选用惰性气体、蒸汽、水等介质置换或采取负压操作、密闭设备的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22]生产设备、管道的设计应根据生产过程的特点和物料的性质选择合适的材料。设备和管道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压等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723]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生产设备和管道应设置安全设施，如爆破膜、安全阀、爆破片等泄压系统，排放口应引至安全地点。设置多层防护安全装置，多层防护应考虑以下安全装置的组合：
1 泄漏时的报警装置；
2 自动泄压装置；
3 紧急冷却装置；
4 抑制剂的自动加入装置；
5 紧急切断装置等。
[bookmark: _Toc375573724]有可能被物料堵塞或腐蚀的安全阀，在安全阀前应设爆破片或在其出入口管道上采取吹扫、加热或保温等防堵措施。
反应釜等设备冷却水出水温度和进、出水流量应有监测，并设置事故报警及紧急切断进料的联锁控制系统。若冷却水中断引起事故，供水系统应设两路独立电源供电，供水泵应设置备用水泵。
[bookmark: _Toc375573725]高毒、剧毒的反应釜的视镜宜加装视频监视器，将信号引至控制室，监视器应满足防火、防爆的要求。
可燃气体压缩机、液化烃、可燃液体泵不得使用皮带传动；在爆炸危险区范围内的其他转动设备若必须使用皮带传动时，应采用防静电皮带。其他安全措施应符合GB51283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716]凡在开停工、检修过程中，可能有可燃、有毒、腐蚀性液体泄漏、漫流的设备区周围应设置不低于150 mm的围堰和导液设施。
甲、乙A类设备和管道应有惰性气体置换设施。
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及起重机械等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维修和检验，应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进行。
[bookmark: _Toc375573726][bookmark: _Toc423007384][bookmark: _Toc423007766]罐区及管线
[bookmark: _Toc375573531][bookmark: _Toc375573727]罐区
[bookmark: _Toc375573728]可燃气体、助燃气体,液化烃和可燃液体储罐的选型、基础、体外保温层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GB50914和GB 50160的规定。
罐组应成组布置。同一防火堤内的地上油罐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同一防火堤内，宜布置火灾危险性类别相同或相近的油品储罐（甲B类、乙类和丙A类油品储罐可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但不宜与丙B类油品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当单罐容积小于或等于1000m3时，火灾危险性类别不同的常压储罐也可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但应设置隔堤分开；
2 沸溢性的油品储罐不应与非沸溢性油品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单独成组布置的泄压罐除外；
3 常压油品储罐不应与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天然气凝液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4 可燃液体的压力储罐可与液化烃的全压力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5 可燃液体的低压储罐可与常压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6 地上立式油罐、高位罐、卧式罐不宜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7 储存I级和Ⅱ级毒性液体的储罐不应与其他易燃和可燃液体储罐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
储罐的布置及罐组内相邻储罐的防火间距应符合GB 51283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729]设有蒸汽加热器的储罐，应采取防止液体超温的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30]储存甲B、乙A类的可燃液体应选用金属浮舱式的浮顶或内浮顶罐。对于有特殊要求的物料(如易自聚、剧毒等)，可采用固定顶储罐加氮封。
[bookmark: _Toc375573731]甲B类可燃液体固定顶罐或低压储罐应采取减少日晒升温的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32]储罐的进料管应从罐体下部接入；若从上部接入，宜延伸至距罐底200 mm处。
[bookmark: _Toc375573733]甲、乙、丙类可燃液体的储罐，应设液位计和高、低液位报警器，必要时可设自动联锁切断进液装置。
[bookmark: _Toc375573736]储罐组应设防火堤，防火堤的设置、堤内储罐的布置应符合GB 50351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532][bookmark: _Toc375573737]管线
[bookmark: _Toc375573738]危险和有害液体、气体管线，不应穿过与其无关的生产车间、仓库等区域，其地下管线上不应修建建（构）筑物，且不应种植深根植物。
全厂性工艺及热力管道宜地上敷设；沿地面或低支架敷设的管道不应环绕工艺装置或罐组布置，并不应妨碍消防车的通行。
[bookmark: _Toc375573739]腐蚀性介质的管道，应敷设在管线带的下部。蒸汽管道与易燃物质管道同向架设时，蒸汽管应架设在上方。
[bookmark: _Toc375573740]可燃气体和可燃液体的管道应架空或沿地敷设。
[bookmark: _Toc375573741]输送易凝可燃液体的管道及阀门均应保温，必要时设伴热设施。
[bookmark: _Toc375573742]水、蒸汽、空气等辅助管线与甲、乙、丙类液体或有毒液体、可燃气体的设备、机械、管线连接时，若有发生倒流的可能，则辅助管线上应有可靠的隔断装置。
[bookmark: _Toc375573743]酸、碱、有毒物质等液体管道的法兰应加保护罩，法兰位置宜避开经常有人操作的地方。
[bookmark: _Toc375573744]罐组内的生产污水管道应有独立的排出口，且应在防火堤外设置水封，并应在防火堤与水封之间的管道上设置易开关的隔断阀。
[bookmark: _Toc375573745]对于剧毒、高毒及有爆炸危险性的管道，应考虑焊接，少用或不用法兰连接。当需用法兰连接时，其公称压力应不低于相关要求。
连续操作的可燃气体管道的低点应设两道排液阀，排出的液体应排放至密闭系统；仅在开停工时使用的排液阀，可设一道阀门，并加丝堵、管帽、盲板或法兰盖。
液化烃、液氯、液氨管道不得采用软管连接，可燃液体管道不得采用非金属软管连接。
[bookmark: _Toc375573746][bookmark: _Toc423007385][bookmark: _Toc423007767]电气设施
[bookmark: _Toc375573533][bookmark: _Toc375573747]防火防爆
[bookmark: _Toc375573748]企业爆炸危险环境区域的划分，应符合GB 50058的有关规定。爆炸危险环境区域划分应根据释放源的种类和性质确定。
[bookmark: _Toc375573749]爆炸危险场所电气设备、仪表选型和线路的设计、安装、施工、运行和维修，应符合GB 50058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750]火灾、爆炸危险场所不宜采用电缆沟配线；若需设电缆沟，则应采取防止可燃气体、易燃可燃液体或酸、碱等物质进入电缆沟的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52]对易受外部影响着火的电缆密集场所或可能着火蔓延而酿成事故的电缆回路，应采取以下防火阻燃措施：
1 电缆穿过竖井、墙壁、楼板或进入电气盘、柜的孔洞处，用防火堵料密实封堵；
2 在重要的电缆沟和隧道中，按要求分段或用软质耐火材料设置阻火墙；
3 在电力电缆接头两侧及相邻电缆2～3m长的区段施加防火涂料或防火包带。
[bookmark: _Toc375573753]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内的检修电源应满足环境中危险介质的防爆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754]在爆炸性气体环境1区内应采用铜芯电缆；在爆炸性气体环境2区内宜采用铜芯电缆，当采用铝芯电缆时，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有可靠的铜-铝过渡接头等措施。所有导线和电缆，五年内至少做一次绝缘试验。
[bookmark: _Toc375573755]厂房、仓库、工艺装置区以及罐区等易燃易爆的场所的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的检测点确定、系统设计、安装设计应符合GB/T50493的有关规定。
防爆电气设备应委托具有防爆专业资质的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查，时间间隔一般不超过3年。
[bookmark: _Toc375573534][bookmark: _Toc375573756]防雷
[bookmark: _Toc375573757]建(构)筑物的防雷分类及防雷措施、接地电阻应符合GB 50057的有关规定，并应定期检测。
[bookmark: _Toc375573758]露天布置的塔、容器等，当顶板厚度等于或大于4 mm时，可不设接闪器，但应设接地。
[bookmark: _Toc375573759]可燃气体、可燃液体的钢罐应设防雷接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甲B、乙类可燃液体地上固定顶罐，当顶板厚度小于4 mm时，应装设接闪器，其保护范围应包括整个储罐；
2 丙类液体储罐可不设接闪器，但应设防感应雷接地；
3 浮顶罐及内浮顶罐可不设接闪器，但应将浮顶与罐体用两根截面不小于25 mm2的软铜线作电气连接。
[bookmark: _Toc375573760]可燃液体储罐的温度、液位等测量装置应采用铠装电缆或钢管配线，电缆外皮或配线钢管与罐体应作电气连接。
[bookmark: _Toc375573761]当电气设备本身的接头部件内有隔离密封时，导体引向电气设备接头部件前的管段处不应封堵，无隔离密封时，应封堵。
[bookmark: _Toc375573535][bookmark: _Toc375573762]防静电
[bookmark: _Toc375573763]对火灾、爆炸危险场所内可能产生静电危险的设备和管道，均应采取静电接地措施。
[bookmark: _Toc375573764]直径大于或等于2.5 m及容积大于或等于50 m3的设备，其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接地点应沿设备外围均匀布置，其间距不应大于18 m。
[bookmark: _Toc375573765]可燃气体、可燃液体、可燃固体的管道在下列部位应设静电接地设施：
1 进出装置或设施处；
2 爆炸危险场所的边界；
3 管道泵及泵入口永久过滤器、缓冲器等。
[bookmark: _Toc375573766]可燃液体的装卸栈台的管道、设备、建筑物、构筑物的金属构件和铁路钢轨等(作阴极保护者除外)，均应作电气连接并接地。
[bookmark: _Toc375573767]汽车罐车、铁路罐车的装卸栈台应设静电专用接地线，并设置监视接地装置状态和报警的静电接地仪。
[bookmark: _Toc375573768]每组专设的静电接地体的接地电阻值不应大于100 Ω。
[bookmark: _Toc375573769]当金属法兰采用金属螺栓时，一般不必另装静电连接线，但螺栓＜5 个，应加金属跨接线。如果采用了金属缠绕垫片且电阻＜0.03Ω，并具有良好的导电接触面，可不另装跨接线。
[bookmark: _Toc375573770]在罐区和甲、乙类厂房的入口处，应设置人体消除静电设施，在爆炸危险区域内人体消除静电设施应采用本安型。
[bookmark: _Toc375573771]管道在进出装置区(含生产车间厂房)处、分岔处应进行接地。长距离无分支管道应每隔100 m接地一次。
[bookmark: _Toc375573772]平行管道净距小于100 mm时，应每隔20 m加跨接线。当管道交叉且净距小于100 mm时，应加跨接线。
操作人员在可能产生静电危害的场所，应采取下列措施：
1 应正确使用各种防静电防护用品（如防静电鞋、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手套等），不应穿戴合成纤维及丝绸衣物。
2 操作人员应徒手或徒手戴防静电手套触摸接地金属物体后方可进入工作场所。
3 禁止在爆炸危险场所穿脱衣服、帽子等。
[bookmark: _Toc375573536][bookmark: _Toc375573773]防触电
[bookmark: _Toc375573774]配电室内的配电柜前应铺设绝缘板。变、配电室应备有绝缘手套、绝缘鞋和绝缘杆等工具，并应定期检定。
[bookmark: _Toc375573776]行灯电压不应大于36 V，在金属容器内或潮湿场所，则电压不应大于12 V。
误操作可能带来人身触电或伤害事故的设备或回路，应设置电气联锁装置或机械联锁装置。
用电设备应设置电气保护装置，其电流、电压、短路容量均应满足工作条件的要求；电气设备及线路设计均应达到相应的绝缘水平。
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应有良好的接地装置，使用中不得将接地装置拆除或对其进行任何工作。
[bookmark: _Toc375573537][bookmark: _Toc375573777]照明
[bookmark: _Toc375573778]自然采光不足的工作室内，夜间有人工作的场所及夜间有人、车辆行走的道路，均应设置照明。
[bookmark: _Toc375573780]甲、乙类液体罐区，宜采用从非爆炸危险区高处投光照明，需要局部照明时，应采用防爆灯。
[bookmark: _Toc375573781]下列场所应设应急照明，正常照明中断时，应急照明应能自动启动，生产厂房（甲、乙类）、变配电室和集中控制的仪表室、人员密集场所(办公室、更衣室和休息室等)、柴油发电机、控制室等应急照明供电时间不小于90 min，消防泵房应急照明供电时间不小于180min。
[bookmark: _Toc375573782]作业场所的照度和其他照明要求应符合GB 50034的规定。
[bookmark: _Toc375573538][bookmark: _Toc375573783]通讯和仪表
[bookmark: _Toc375573784]下列单位(或岗位)之间应设直通电话或直通讯号：
1 厂调度室与各车间、工段、重要岗位及热力供应、电力供应、水力供应、消防和医疗卫生等单位；
2 集中控制台与有关岗位；
3 相关的重要岗位之间。
[bookmark: _Toc375573785]易燃、可燃或有毒介质导管不应直接进入仪表操作室，应通过变送器把信号引进仪表操作室。
[bookmark: _Toc375573786]爆炸危险场所使用的无线通讯器、监控器的选型应按危险程度较高的级别和组别选用防爆电气设备。
应保证仪器、仪表、监控装置的可靠性，并定期开展检验、校验、检查、试验、保养、维护等工作。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9]一级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的仪器、仪表、监控装置等应设应急电源，应急电源工作时间应满足相关要求。
[bookmark: _Toc375573787][bookmark: _Toc423007386][bookmark: _Toc423007768]安全管理
[bookmark: _Toc375573539][bookmark: _Toc375573788][bookmark: OLE_LINK1]组织机构
[bookmark: _Toc375573789]企业应设置安全生产委员会、安全生产管理部门或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并按规定比列配备装置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注册安全工程师。
企业应组织制定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等。
[bookmark: _Toc375573790]企业应建立健全从安全生产委员会到基层班组的安全生产网络。
[bookmark: _Toc375573540][bookmark: _Toc375573791]人员培训
[bookmark: _Toc375573792]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接受专门的安全培训教育，经相关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取得安全资格证书后方可任职，并按规定参加每年再培训。
[bookmark: _Toc375573795]企业其它管理人员，包括管理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单位负责人、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安全培训教育由企业相关部门组织，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生产经营单位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时，应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生产经营单位要确立终身教育的观念和全员培训的目标，对在岗的从业人员应进行经常性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